申 請 書

受文者：嘉義縣政府

主旨：為變更財團法人○○○○教育基金會章程案，敬請  查照。

說明：
1、 依民法第五十九條及「嘉義縣教育事務財團法人設立許可及監督自治條例」之規定辦理。
2、 檢附下列文件各乙式五份：

（1） 基金會新、舊版捐助章程。
（2） 捐助章程條文對照表。
（3） 董事會議紀錄。
　　　　　　申請人：○○○（代表或並列）

　　　　　　聯絡人：

　　　　　　聯絡電話：

            聯絡地址：

            傳    真：

　　　　　　中華民國○○年○月○日

